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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首款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以下简称 《悟空》）

火爆“出圈”。8月20日10时正式发售后两小时内，在线玩家就超过

了100万。外国网友对中国游戏制作技术感叹之余，也对游戏中呈现

的中华传统文化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一部分外国网友在了解了游戏背

景之后主动去读 《西游记》，还有的外国网友表达了对于中国失窃文

物的遗憾。

《悟空》的成功“出圈”，不仅依靠出色的技术基础，也背靠全面

科学的知识产权战略支持。这款游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广

泛吸引力，真正实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而且其知识产权运营做法也

具有行业借鉴意义。

从从《《黑神话黑神话：：悟空悟空》》
看游看游戏公司版权运营策略戏公司版权运营策略
□□于波于波 吕禾吕禾

本期关注：游戏版权保护与运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补充链接

全面布局
建立全方位版权保护体系

在游戏开发的早期阶段，游戏公司
必须努力提升创作的标准和质量。如果
游戏设计的标准过于宽松，一旦遭遇抄
袭，将无从维护自身权益，甚至可能陷
入无法证明自己原创性的困境。因此，
游戏公司在开发初期就必须明确和提升
创作标准，以确保在面对侵权问题时能
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作品的独创性达到《著作权法》
要求的标准后，游戏公司可以顺利对游
戏剧本、角色设计、美术风格、音乐创
作及程序代码等核心要素进行全面的
作品登记。《悟空》团队自开发伊始便
进行了全方位的商标注册和著作权登
记，以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
权属稳定性，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采取的多角度、跨领域的策略，为业
界其他公司树立了典范，并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和参考。

在涉及委托创作、作品授权使用、
音乐及美术作品的单独授权、作品转授
权、购买改编权、作品独家许可等环节
中，合同条款约定不够明确、存在其他
权利瑕疵等问题，是版权和合同纠纷的
常见诱因。因此，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游
戏版权合规体系。以 《悟空》 游戏为
例，早在2020年游戏首个宣传片
发布时，制作公司就获得了
1982版《西游记》电视
剧中音乐作品的正式
授权，后又陆续取
得了 《敢问路在
何方》 等歌曲的
授权，为游戏的
宣 传 和 发 行 奠
定了良好的版
权合规基础。

游戏公司必
须持续提升技
术 防 护 措 施 ，

以抵御非法披
露内测信息、
盗窃源代码等违

法 行 为 的 侵 害 。
《悟空》游戏一经上

线就惊艳四座，离不开对
商业秘密的重视与保

护。游戏团队通过引
入尖端的数字版权

管理技术，有效
限制了未经授

权的游戏
复制与

传播。同时，通过实施防作弊系统，确
保了游戏的公平性和完整性。此外，妥
善保护源代码，并对游戏中的关键元
素，如标志性人物形象、地图、道具等
美术作品以及软件源代码进行版权登
记，从而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

多元跨界
合法授权是必要前提

近年来，游戏产业的跨界合作日益
频繁且多样化，热门游戏通常会催生出
文创周边等相关附加产业。《悟空》游
戏发售首日就与多家知名企业展开 IP
联名活动，包括与瑞幸咖啡推出的联名
咖啡，与滴滴青桔联名的共享单车，与
吉考斯工业、PS5推出的联名服饰，其
他大部分联名产品都集中在消费电子产
品领域，有显卡、手柄、电视、笔记本
电脑等。

随着《悟空》的火爆，众多生产商
和销售商也纷纷跃跃欲试，力图在最
短时间内推出该爆款 IP 的周边产品以
供销售。在某购物平台上搜索“黑神
话悟空”关键词，可以发现各种不同
领域的周边商品，包括但不限于手
办、装饰摆件、杯子、手机壳等。然
而，当商家们利用热点推销爆火 IP 的
周边产品获得巨额利润时，往往伴随

着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悟空》的开发团队杭
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自游戏开发
阶段便进行了全

方位的商标注册
和著作权登记，
构建了全方位
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包括
但不限于《黑
神话：悟空》游
戏名称、标志等
商标权；《黑神

话：悟空》各版本
中的模型、地图、

场 景 设 计 等 美 术 作
品、游戏中的原声音轨等

音乐作品、游戏中的文本和剧
情等文字的著作权。

这些不仅体现了游戏的视觉风格，
还承载了游戏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如果任何商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
自利用 《黑神话：悟空》 中的角色形
象、游戏元素、名称、道具等资源，用
于生产各类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很有可
能会侵犯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
知识产权。具体来说，这种行为不仅侵
犯了游戏开发公司的著作权，还可能涉
及商标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

一旦侵权行为被发现，侵权方就会面
临法律的严厉制裁，不仅需要承担

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如果金
额达到刑法的标准，甚至

有可能触犯刑法，承
担刑事责任。因

此，对于

任何希望利用《黑神话：悟空》相关资
源进行商业活动的商家来说，合法授权
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前提条件。

细致保护
具体情形还需具体分析

随着《悟空》爆火，相关版权争议
也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多位博主在社交
媒体上指出，《悟空》中的某些元素与
他们的作品高度相似，引发了网友们的
讨论：《悟空》游戏画面到底是否使用
了在先摄影、美术等作品？若确有使
用，是否构成侵权？

笔者看来，《悟空》所用佛教形象
难以构成摄影作品著作权侵权。有博主
称《悟空》原画图集使用了他的摄影图
片但未告知本人。有网友将摄影图片调
整透明度后重叠在游戏画面上，发现二
者基本重叠。但著作权侵权判断并非单
纯地相似性比对，在进行相似性比对之
前，首先须判断主张受保护的图片是否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主张被侵
权的部分是否具有独创性。

事实上，以佛像为对象的纪实摄影
成果创作空间有限。《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 第 4 条第 10 项规定：“摄影作品，
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
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这
说明摄影作品具有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
事实性与艺术性的双重属性，但事实不
受《著作权法》保护，唯有艺术性的部
分才能体现摄影作品作者个性化的表
达，在具有独创性的情况下受《著作权
法》保护。

摄影涉及多重构图要素的选择。拍
摄者在完成一幅摄影作品的过程中，会
经过对“构图”“场景”“角度”“光
线”“曝光时间”等的个性化选择和安
排，综合运用拍摄技巧或选取拍摄时机
以及人物与场景，最终创作出具有艺术
性的作品。由于摄影本质上是对客观事
实的记录，区分摄影作品是否具有独创
性的一个判断标准为：如果由不同的摄
影师来针对相同对象进行拍摄，是否能
够有不同的照片呈现？如果拍摄者对于
客观事实的记录仅是简单的机械性复
制，不同的拍摄者拍出来的照片大同小
异，那么即便其利用了较高的技术完
成，也只是属于精确再现客观事物的

“普通照片”。
争议的摄影图片主要聚焦于山西铁

佛寺内的几尊佛像。由于寺庙空间有
限，拍摄环境具有局限性，当佛像作为
摄影对象时，其所在的环境相对单一，
摄影者独特视角选择较为有限。在这种
情况下，摄影图片往往难以体现出摄影
者在构图、光影处理、色彩运用等方面
的独特创意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故而
难以作为摄影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
保护。

单纯的佛教形象属于公有领域不受
《著作权法》保护。对于摄影作品独创
性的认定应当区分“三类二型”的认定
标准。所谓三类，就是将摄影作品分为
主题创作、再现型和抓拍型三种类
型；所谓二型就是照片应当被分为

“艺术创作”的摄影作品和“客观记
录”的普通照片。其中再现型摄影作

品和客观记录型摄影作品的

独创性相对最低。
再现型和客观记录型摄影作品的拍

摄对象通常是已经落入公有领域的建
筑、景观，摄影师对拍摄对象并不享有
权利，因为《著作权法》对摄影作品的
保护并不延及拍摄对象本身。因此，争
议中的拍摄对象佛教造像来自公有领
域，不应被任何人所独占。

纪实类摄影照片受到《著作权法》
保护的可能：存在二次创作。如果摄影
图片的独创性能够达到《著作权法》的
保护高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悟空》
游戏才有可能涉嫌侵犯摄影成果的著作
权。例如，在一起视听作品侵权纠纷案
件中，原告运用“4K修复技术”对一
部画质欠佳的动画片进行了修复。由于
修复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创作空间，包括
色彩搭配、色调和锐度的调整等，法院
认为其修复成果属于受《著作权法》保
护的作品。因此，如果修复过程中产生
了具有独创性的表达，那么修复后的画
面将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反之，
如果修复版动画片是由人工智能创作的
产物，或者修复行为并未产生新的表
达，则不会被视为《著作权法》所保护
的演绎作品。所以，根据目前的资料显
示，争议摄影照片只是单纯还原现实，
并不存在二次创作的情况，尚达不到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高度。
除了摄影作品的版权之争，还有博

主称《悟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作品抄
袭自己的“作品”。笔者看来，《悟空》
中的孙悟空虽然与李画家作品中的形象
在神态和姿势上相似，但不能仅凭此断
定前者“借鉴”了后者，因为“双手持
金箍棒、双腿开立、双脚绷直”的姿势
并非李画家独创，类似姿势在古今中外
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演绎中频繁出
现。而备受争议的“獬豸臂鞲”杨戬的
护臂可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主要为其纹
理，其中设计要素“两头兽头嘴连接花
纹条带，两侧流云对称设计”的布局制
式实际上是宋明清历代的佛教和道教古
画、寺庙道观的人物造像中常见的元素
表达。

其实，相关争议的核心在于，与
《悟空》游戏中的元素有相似性的在先
美术创作是否具有独创性。但显然，孙
悟空空中挥舞金箍棒的形象以及杨戬佩
戴的臂鞲，均源自于已进入公共领域的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著作权法》实
践中，基于公共元素或在先作品而创作
衍生作品通常难以受到《著作权法》保
护。对于来源于公共领域美术要素的独
创性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作品
所体现的仅系对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素
材的照搬照抄或简单的排列组合，那么
无论其制作过程多么艰辛繁复、所需的
技艺多么高超独特，都可能因缺乏独创
性或不具有审美意义而不能被认定为著
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综上所述，利用在先中华传统文化
元素、公共领域表达形成的作品，独创
性认定及实质性相似认定的标准均更为
严格和复杂。当然，大众对于游戏《悟
空》的喜爱，也不会止于这些杂音。

（作者于波系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
权学院副院长、吕禾系华东政法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2024级研究生）

国产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 以中
国神话为背景吸引全球玩家化身“天命
人”展开了激动人心的“西行之路”。游戏
中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和独特的玩法，
迅速赢得了广大玩家的喜爱和追捧，成为了
一款现象级的游戏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当今
游戏行业的迅猛发展态势。它的流行不仅为
游戏行业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也进一步推
动了整个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游戏产业
中版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游戏作为创意
产业的杰出代表，凝聚了开发者们无尽的
智慧与心血。因此，保护游戏版权不仅是
对创作者辛勤付出的尊重，更是维护整个
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石。

《黑神话：悟空》 在展现其独特艺术
魅力、精彩剧情与卓越游戏性的同时，也
引发了人们对版权保护问题的深切关注。
从取材上看，该游戏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
记》为背景，而《西游记》作为公共版权领
域的瑰宝，其版权保护期限早已届满。

《西游记》 的作者吴承恩于 1582 年逝
世，依据 《著作权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的作品其发表权等权利的保护期为
作者终生及其死后的 50 年，截止于作者
死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所以这部经
典文学 《西游记》 的版权已经过了著作权
的保护期限，成为公共版权领域的宝贵财
富。《黑神话：悟空》 游戏主角“天命
人”的人物设定与“孙悟空”的关系复杂
而深刻。游戏中出现的各类菩萨、妖王、
神魔等形象无一不具有中式美学特质。版
权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中国古建筑元素
充分融入到游戏的古刹、石窟、宝殿当
中。其中，包括贵州梵净山承恩寺、云南
崇恩寺三塔、重庆千手观音、山西玉皇庙
等几十座举世闻名的寺庙，通过游戏将中
国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精美融合向世界尽情
展示。大量外国玩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游
戏中的文化内涵，痴迷于中国文化，开始
以多种方式学习 《西游记》，有的选择阅
读英文版原著、有的选择看解析图表、有
的选择观看 《西游记》 电视剧外文版。

《黑神话：悟空》 成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广泛传播。

在这个过程中，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对版权的创新与运用给予了高度重
视。在研发初期，公司便积极对“黑悟
空”等游戏形象、场景设计进行版权登
记，并陆续完成了宣传展示片、实机演
示视频等多种作品的登记工作。

《黑神话：悟空》 的成功为行
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通过加强版权保护，科
学制定管理流程，可以
激励更多的创意和
创新，推动整个文
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创新表达
创新传播
□于亭


